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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3/2021_2022__E4_BC_9A_

E8_AE_A1_E4_BB_8E_E4_c42_543920.htm 企业收到政府补贴

的情形多种多样，补贴名目各不相同。根据现行规定，对于

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，如专项用于技术改造、技

术研究等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企业应于实

际收到专项拨款时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专项应

付款”科目；拨款项目完成后，形成资产部分，借记“固定

资产”等科目，贷记有关科目；同时，借记“专项应付款”

科目，贷记“资本公积”科目。未形成资产部分，报经批准

后，借记“专项应付款”科目，贷记有关科目；拨款项目完

成后，如有拨款结余需要上缴的，借记“专项应付款”科目

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；不需上缴的，应记入“资本公积

”科目。 上述情况如属于按销量或工作量等和国家规定的补

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，应于中期期末和年度终

了，按应收的补助金额，借记“应收补贴款”科目，贷记“

补贴收入”科目；收到定额补助时，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

，贷记“应收补贴款”科目。另外属于国家财政扶持领域而

给予的其他形式补助，公司应于收到时，计入补贴收入，借

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补贴收入”科目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